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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投资Mountain Capital Fund, L.P.的补充公告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络互动”或“公司”）2016

年 8 月 18 日发布了《参与投资 Mountain Capital Fund, L.P.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110），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同意公司以全资孙公司数字天域（香港）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数字天域”或“投资方”）为投资主体，以有限合伙

身份参与投资 Mountain Capital Fund, L.P.（以下简称“Mountain Capital”或“标的公

司”），投资金额为 3,500 万美元。香港数字天域与 Mountain Capital 于 2016 年 8

月 17 日签署了《合伙人协议》。 

现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2 号：上市公

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的有关要求，公司就参与投资 Mountain Capital 事

项补充公告如下： 

一、Mountain Capital 的出资进度 

Mountain Capital 普通合伙人为 Fontaine Capital，香港数字天域作为有限合伙

人、对 Mountain Capital 的投资额度为 3,500 万美元。Mountain Capital 有限合伙

人出资进度如下：（1）有限合伙人根据普通合伙人 Fontaine Capital 的通知（First 

Closing Call），支付首期出资，Mountain Capital 有限合伙人的首期出资将主要用

于 Mountain Capital 的运营费用，包括管理费；（2）首期出资之后，经普通合伙

人提前 10 日通知，有限合伙人将支付后续出资。截止目前公司尚未出资。 

二、公司对拟投资标的是否有一票否决权 

在香港数字天域投资 Mountain Capital 期间，投资基金所有对外投资项目须

经香港数字天域同意方可实施，香港数字天域具有一票否决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参与投资基金份额认购、是否在投资基金中任职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未参与投资基金份额认购、亦未在投资基金中任职。 

四、合作投资事项是否可能导致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 

如前所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

参与投资基金份额认购、亦未在投资基金中任职，本次投资事项不会导致同业竞

争或关联交易。 

五、本次投资是否属于公司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相关期间 

（1）本次投资处于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2016 年 2 月 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

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使用 312,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据此，公司本次投资处

于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2）本次投资处于公司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

月内。公司 2016 年 2 月 22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及 2016 年 3

月 16 日召开的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先后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前次募集资金部

分募投项目及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批准公司将截止 2016

年 1 月 31 日的剩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包含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2,000.00 万

元)及利息收入、购买理财产品收益共计 12,353.05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

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据此，公司本次投资处于公司将募集

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 

（3）本次投资不处于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

款后的十二个月内。 

特此公告。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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